
货无忧（普通货物版）
投保须知

【重要提示】
以下情形，本产品不承担保险责任：
保险条款中责任免除部分约定的内容，或保险合同中经双方协商一致约定的，保

险人应不承担或免除保险责任的各种情形下的损失、费用或责任，或保险人基于投保
人或被保险人违反合同义务而享有的有权予以扣除、减少的部分，或保险合同载明的
免赔额部分。

【产品说明】
（一）适用条款
本产品名称为“货无忧（普通货物版）” 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保险，适用保险条

款为：
条款名称 条款备案号/注册编号

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保险条款 (国寿产险)(备案)[2009]N128 号
您应当了解、同意并确认上述条款内容，特别是保险责任、责任免除及其他用粗

体等方式显著提示的部分。
作为投保人，您应当确认投保时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为他人投保本产品的，

需在满足具有保险利益要求的基础上，告知被保险人知悉本产品的相关信息（包含但
不限于保险责任、责任免除、保险金额）。购买本产品即表示您同意接受本产品条款、
保险方案及投保须知的全部内容。

（二）承保公司、销售区域
本产品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寿财险”）承保，国寿

财险总部设立于北京，我公司在全国除港澳台之外的所有省、自治区及直辖市均设有
分公司。本保险产品面向全国大陆地区销售（不含港澳台地区）。

（三）保险方案

运输范围全国（不含港、澳、台）

标的类型 保险金额 保险责任 免赔

普通货物、数码产

品、家用电器、机械

设备、化工品(非危

险货物品)、煤炭等

以单次车辆运输

货物金额为保险

金额（单车限额

800 万元 RMB）

综合险

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人

民币 1000 元或损失金额

的 10%，两者以高者为

准。

特别约定：
1.无包装货物的任何锈损、氧化、变色、刮擦不属于保险责任；
2.被保货物由于非承保原因所致的机械、电子和电器内部工作紊乱，进而引起货物

不能正常运作等，不属于保险责任；
3.对于非全新货物，保险人不承担以下保险责任：
1）因受震动、碰撞、挤压而造成货物破碎、弯曲、凹瘪、折断、开裂或包装破裂

致使货物散失的损失；



2）液体货物因受震动、碰撞或挤压致使所用容器（包括封口)损坏而渗漏的损失，
或用液体保藏的货物因液体渗漏而造成保藏货物腐烂变质的损失；

3）符合安全运输规定而遭受雨淋所致的损失。
4.承运超宽、超高、超长等大件货物运输的承运人应按规定办理超限运输许可，若

未办理超限运输许可，被交通管理部门认定因超宽、超高、超长等原因导致的任何保
险标的损失不属于保险责任；

5.因发货人责任导致的损失不属于保险责任；
6.被保险人运输的货物，须按照符合安全运输规则的方式进行捆扎、包装、放置等；

不符合运输要求的货物不在本保险承保之列。
7.有外包装的货物，在保险事故仅导致外包装损失，内包装及商品本身无损的情况

下，本保单仅就受损的外包装承担赔偿责任；
8.在发生保险事故导致货物部分损失时，本保单仅就受损部分的保险损失承担保险

责任，不承担整箱、整件货物被拒收或无法销售带来的损失。
9.发生保险事故后被保险人应立即通知保险公司，报案时间距出险时间超过 24 小

时，保险人有权利不承担本次事故的赔偿责任。
10.本保单承保的货物运输范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港澳台)。
11.本保单项下约定单次货物运输限额为RMB800 万元，对于单次超过RMB800 万

的货物运输，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赔偿责任。
12.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 1000 元或损失金额的 10%，以高者为准。
13.本保单除外货物范围为：
1)金银、金银制品、纪念币、珠宝、钻石、玉器、贵重金属、首饰、古币、古玩、

古书、古画、邮票、艺术品、稀有金属、文物、古董、现金、有价证券、票据、文件、
档案、账册、图纸、技术资料、玉雕工艺品、玉石制品、名画、古代化石、艺术品瓷
器、旧地毯、各类工艺品等其他价值无法确定或者保险期间内价值变化较大的货物；

2)鱼粉、豆粕、易腐易蛀品、易变质品（包括海货等）；
3)鲜活货物（活体的动物/植物，如活猪、活鱼、盆栽、树苗等）；
4)动植物及畜产品、血制品、疫苗；
5)爆炸品、放射性同位素、易燃、易爆的危险品、军用武器或装备、酒精、汽油、

煤油、柴油、火柴、烟花爆竹以及《危险货物品名表》中的危险化学品，参照
GB12268-2012《危险货物品名表》；

6)在运输过程中有防温、防尘、防震动等特殊运输需求的货物；
7)商品车辆、飞机、风力发电相关设备及叶片；
8)原木、原棉、天然橡胶、木材等。
（四）保险期间
保险责任自签发保险凭证和保险货物离起运地发货人的最后一个仓库或储运处所

时起，至该保险凭证上注明的目的地的收货人在当地的第一个仓库或储存处所时终止。
保单生效后，保险人开始承担保险责任，保单生效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

承担保险责任。

【产品服务】



（一）投保：您可在投保页面填写个人投保信息并勾选需要的保险计划，核保通
过后，您可通过支付宝、银行卡等支付方式将保险费缴纳至中国人寿财险公司（我公
司，即保险人）指定的账户。

（二）承保：我公司实时接收您的投保信息，并由系统实时完成核保，核保通过、
我公司确认保险费到账后，保险合同即成立。

（三）保险单查询：本产品采用线上方式投保，投保人交纳保险费后，我公司将
为您提供电子保单。

您可以通过中国人寿财险APP查看您的保单，或拨打客服电话 4008695519 进行
查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一条规定，数据电文是合法的合同表现形式。
您投保本保险时视为接受以中国人寿财险提供的电子产品作为本投保书成立的合法有
效凭证，具有完全证据效力。

【报案及理赔】
（一）被保险人出险后，须第一时间致电我公司服务热线95519或40086-95519进

行报案，对保单信息、保险事故进行简要说明，准确描述出险情形，请留下联系电话，
保持手机通畅；

（二）报案后，我公司查勘人员将尽快与您联系，准备理赔所需材料，并在材料齐全
后，申请办理索赔；

（三）我公司受理索赔材料后，将及时进行必要的审核及调查，通常于3-5个工
作日内向您反馈审核结果，情形复杂的，将在保险合同约定的时效内向您反馈审核结
果；

（四）如果我公司对审核结果无异议，则理赔款（保险金）将支付至被保险人/
受益人指定的账户。如果出现案件不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或其他无法赔付的情形，我公
司将于审核结果反馈后3个工作日内通过查勘人员向您出具拒赔通知书。

【服务及投诉】
服务电话：如需变更保险单信息、咨询保险产品相关事宜、理赔信息，请联系中

国人寿财险客户服务热线：4008695519。
中国人寿财险投诉热线：4008695519

【我公司偿付能力】
我公司偿付能力披露信息如下：

http://www.chinalife-p.com.cn/chinalifeproperty/gkxxpl/zxxx/cfnl/index.html，偿付能力充足
率符合监管要求。

【如实告知、信息安全及相关授权】
1.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即我公司）建立有强大的防火墙和信息安全

系统，针对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个人信息、投保交易信息和资金信息等
给予充足的安全保障，我公司严格遵守现行的关于个人信息、数据及隐私保护的法律
法规，釆取充分的技术手段和制度管理，保护你提供给我公司的个人信息、数据和隐
私不受到非法的泄露或披露给未获授权的第三方。在必要情形下第三方可能接触并使



用您的个人信息，包括得到授权的我公司员工、以及不是执行与我公司的业务、营销
活动和数据整理有关工作的其他公司或人员。所有此类人员及公司均需遵守相关保密
协议，同时也需遵守国家关于个人信息保护有关法律法规，以确保您的个人信息随时
得到保护。除上述用途外，我公司不会将您的个人信息用于任何未经您同意的用途。
除了我公司的业务合作伙伴、法律顾问、外部审计机构或按照法律规定、监管规定或
司法裁决之外，我公司不会将所接受的任何个人信息泄露、篡改、毁损、出售或者提
供给任何第三方。

2. 在投保本产品前您（即投保人）应履行相应的如实告知义务，具体如下：投保
人或被保险人应如实填写投保信息，并就保险公司提出的询问据实告知；如果您未履
行相应的如实告知义务，我公司有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的如下
规定解除保险合同且不承担赔偿责任：“订立保险合同时，保险公司就保险标的或者
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
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公司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
费率的，保险公司有权解除合同。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公司对于
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投保人因重大过失
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公司对于合同解除前发
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责任，但退还保险费”。

3. 为了提供更好的保险服务、提高服务质量的需要，您授权：中国人寿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即我公司）及我公司的合作机构在承保前或承保后以多种方式核实投
保信息的真实性、调查获取被保险人与保险有关的相关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健康情况、
诊疗情况、既往病史等)，如我公司经前述核查发现您存在未如实告知情况的，我公司
将依法解除保险合同。我公司将向与具有必要合作关系的机构提供您的信息（包括但
不限于投保、承保、理赔、医疗等）；我公司及我公司的合作机构可对您的信息进行
合理使用，可通过知悉您信息的机构查询与您有关的全部信息。为确保信息安全，我
公司将采取有效措施，并承担保密义务。

【其他】
未尽事宜以本产品适用的条款、保险合同约定为准。


